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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主要分析教育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的原因。从划分部门法的标准来看,部门法的划分应

由调整对象的社会功能来决定。教育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社会性或公共性,它体现了作为独立的部门法的

要求。教育法律关系已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现代教育发展的趋势也加强了教育法的公

共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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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研究》1997年第 7期刊载了周卫勇同志的文章《也谈教育法地位》(下称周文) ,该文对李晓燕

同志的观点[ 1]进行了驳斥, 坚持认为教育法不能从行政法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门法,笔者对这一观

点持有不同看法。

　　一、划分部门法的标准

教育法地位的独立性在不同法系的国家中影响是不一样的。大陆法系有公法、私法、公私法的区分,

而英美法系国家则无公私之分, 法的基本分类是普通法和衡平法。普通法是在普通法院判决的基础上形

成的全国适用的法律, 衡平法是由大法官法院的申诉案件的判例形成的。如美国的行政法不构成一个特

殊的法律体系,不构成独立部门法,谈论教育法地位独立性更无意义。但这不影响国家教育的法治化, 因

为他们参照行政法的原则基础, 通过大量判例来影响教育。而大陆法系的国家则不一样,都比较强调法

的部门划分, 因此有此争论。

关于教育法地位的独立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划分标准的问题,标准不一,结论当然不同。法律体系

是由一国现行的各部门法组成的,是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有机联系的整体。所谓的教育法在法律体系

中的地位,是指教育法在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由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劳动法等众多法律部门组成

的法律体系中所处的位置, 即教育法是从属于某一个法律部门,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法的法律部门。目

前,法学界关于划分部门法的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二元标准说,这种观点认为“划分法律部门

的主要标准是该法律所直接调整的对象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同时辅之以调整方法”[ 2] ,简而言之, 一为调

整对象,一为调整方法,许多法学基础理论的教科书都持这种观点[ 3]。二是多元标准说 [ 4] ,这种观点认为

除了调整方法以外,还需考虑“主观性”原则。这些主观性原则主要包括: ( 1)划分部门法的主要目的是有

助于人民了解和掌握本国现行法; ( 2)应考虑不同的社会领域的广泛程度和相应法规的多寡; ( 3)划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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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法时,应以全部现行法律为基础,同时也适当考虑正在或即将制定的法律; ( 4)有不少法律可以从不同

角度列入不同的部门法; ( 5)部门法的划分不是任何人随意定的,但又不是绝对的, 而是相对的,往往有

几种划分方法,其中各有利弊。三是一元标准说,该观点认为“每个独立的法部门,必有自己特定的调整

对象;没有特定的调整对象,就不能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
[ 5]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主张标准的一元论。

事物的划分要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则。比如每次划分必须按同一标准进行,违反了这条规则就会犯“多标

准划分”的错误。二元标准说与多标准说使我们更加难以达到明确法的外延的目的,无助于人民了解和

掌握本国现行法。何况从调整方法来说,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经济法成为独立部门法的事实。又如划分

应按属种包含关系进行,不得越级,也就是说部门法的划分应该是分层次的。如宪法与民法、刑法等就属

不同层次部门法, 经济法与劳动法也分属不同层次。再如划分与分解、分类是不同的。有的同志以为划

分就是层层分解, 总和等于部分之和,不存在综合交叉关系,他们试图将社会关系的划分当作切蛋糕, 切

成几块就几块。其实, 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就在于它的整合性。社会这个系统中,要素与要素之间也存在

交叉、综合方面的内容。

那么一元论划分的调整对象的特殊性是由什么确立的呢? 笔者认为其特殊性主要取决于该标准的

社会功能,也即是否能满足社会需要的问题。部门法的划分不在其数量的多寡,而在于它是否能满足社

会需要。法律体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们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法律体系的内部结构不是

立法者和法学家任意建立和设计的结果,而是一定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的反映。它不是一成不变

的,会随着经济基础以及它所决定的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发展。所以我们要以该社会关系的发展现状而

定。如果标准能反映这种社会关系也就能满足社会需要。我们把该社会关系(调整对象)的特殊性称为

部门法的“元功能”,也就是最根本性的功能,一种不依赖于整体而具有的功能,部门法的划分取决于“元

功能”的性质。部门法的功能还可以通过该部门法的数量来体现,数量越多,它在法的体系中地位也就越

大。当然它还可以通过其结构表现出来。我国教育法从数量上看,单就中央教育立法(包括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国务院各部委等部门的教育立法)而言,现行有效者其文字量巳达到几百万言,此数尚不包括

数量甚多的地方教育立法。我国巳形成以教育基本法为母法,其他不同内容的教育法律、法规为子法的

基本框架¹。这些都体现出教育法在法的部门中的作用。“用进废退”是客观世界和社会运动中的普遍现

象,教育法所体现的功能正说明了其地位的独立性。

　　 二、教育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

1、教育法律关系不等于教育行政关系

周文从二元标准说的角度出发,认为李文所述中的“教育法规能不能从行政法中独立出来,成为单

独的法律部门的关键在于明确其调整的是广义的教育关系还是仅仅局限于行政关系”[ 1]的广义教育关

系,是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非教育法律关系的内容。周文据此提出,“教育行政关系巳经在成为涉

及教育活动各个方面的普遍的教育社会关系”, “行政关系是教育法律关系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
[ 6]
换

句话说,教育法律关系说到底就是一种教育行政关系。笔者无意于作广义的教育关系与狭义的教育关系

之分,但对周文认为广义的教育关系是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表示难以理解。教育社会学不是法律学,

怎么能将法律关系与其它的社会关系的内容混为一谈?如果周文想表述的是除了教育行政关系以外, 其

他社会内容与教育无关紧要的话, 这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各国的实践(尤指大陆法系的国

家)都为教育法调整的是“广义的教育法的关系”提供了实例。以日本教育法体系为例,他们以《宪法》和

《教育基本法》为支柱, 制订了《学校教育法》、《社会教育法》、《私立学校法》、《教育公务员特例法》、《教育

职员许可法》、《文部省设置法》等一系列法。这一套法律不仅构建成了战后日本教育新体制,而且使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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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面临思想混乱和经济困难的条件下,确立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对日本经济的腾飞起了良好

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经过 50年的不断充实、完善,目前巳形成按终身学习、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教

育行政、教育职员、教育财政等六大部类的教育法律体系。再加上其它的文化法规,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教

育法律体系最为完善、发达的国家之一,其完备程度可与德国相媲美。纵观日本六大部类的教育法律体

系,教育行政的内容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 更何况它也是在教育基本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行政

法律关系的内容怎么能与教育法律关系的内容相等同呢? 教育法内容的覆盖面大大超过了教育行政法

的内容。

2、教育法律关系的重要特征是社会性

周文认为教育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综合性”。这种综合性是“各种各样有关教育法律规范共同组

成的一个综合体”[ 6] ,也就是由教育刑事关系、教育民事关系、教育行政关系组成的统一体。周文没有顺

着这一思路走下去, 而是话锋一转,认为“即使教育法排除了一切行政法律关系, 从行政关系中分离出

来,其作为独立部门法的条件严格上仍不具备, 教育法律关系仍表现为教育行政关系外其他法律关系的

特征, 其综合性仍没有改变”[ 6] , 而在综合性中的主导因素是行政关系。周文过分地拔高教育行政的地

位,其错误的论点是根据我国还不完善的教育法律的现实得出来的。1980年以前,我国对教育的指导是

直接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干预,对教育立法当然也未列入议事日程, 当时也就不存在教育法独立地位问

题。我国教育立法是从80年代开始的, 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布,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义务教育法》生效,直到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才由八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于 1995年 9

月 1日生效。我国在教育立法上明显处于滞后状态,成教立法、学校地位立法、教育经费立法、家庭教育

立法等很多领域都未列入立法规划。周文以我国目前教育法律关系中行政力量的强有力作用简单地认

为教育法律关系就是教育行政关系, 不免过于草率。

笔者以为,教育法律关系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社会性, 也可称为公共性。社会性强调的是保障社会公

共利益和社会公平,以实现在谋求社会福利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社会向良性方面运行和协调发展。教育

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教育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教育与社会的

关系越来越紧密。单纯想依靠行政关系来解决所有问题巳经不可能。教育所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广泛, 包

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及社会的、家庭的、学校的等关系。综合性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教育的综

合性是公共性问题。

3、教育法律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区别

两者的区别能进一步说明将教育法律关系归于行政关系的论断是不科学的。首先,两者的基本原则

不同。行政法的原则主要是行政法治原则、行政公正原则、行政公开原则、行政效率原则;教育法制的原

则主要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原则、受教育机会平等原则、教育活动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教育

权利和义务相统一原则。行政法理论基础体现的是对权力的制约关系,而教育法的原则体现的是对公共

权利关系的一种保护, 除第一个政治原则以外, 其他几个原则都体现了公共性。其次,教育法律关系与行

政法律关系的主体范围是不同的。教育法律关系主体一方不一定必然是行政机关,而行政法律关系其中

一方必然为行政机关。周文举例说“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将学校工作人员(校长、教师等)作为国家

行政干部管理”,“其法律地位属国家公务员”,对其管理也是“统一按行政管理方式进行管理”[ 6]。甚至

认为我国教育法(基本法)仍遵循这一原则,由此决定中小学管理基本上遵循行政管理方式。周文错误地

混淆了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与国家干部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教育基本法、《教师法》对教师待遇的规定只

是将公务员作为对比对象, 从来没有将教师(校长)当作国家公务员。《教师法》第 35条对教师工资待遇

的规定“应当不低于或高于公务员水平”,是从量上说明程度, 而不是从质上确定性质。根据 1999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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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日生效的新刑法 93条第二款规定, 国有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人员论,但未将教师的

身份确定为国家公务员。这样, 教师(校长)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因侵权行为而造成损害的并不适用《国家

赔偿法》。当然也有国家如美国将从事义务教育阶段教学工作的教师规定为国家公务员,但我国,法律上

并没有此规定,因此许多学校事故的发生致使学校处于被动地位。周文认为“校长、教师及其它学校工作

人员的行为, 是属于行政范畴的”,是“被授予的”
[ 6]
。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权力是由哪个行政机关授予的?

如果存在,哪些领域被授予?举个很一般的例子,假如学生或学生家长违反了《义务教育法》,学校是否可

以对学生或学生家长采取强制措施呢? 显然不对。行政机关是否可以授予其权力? 显然不行。教育法

的执行离不开行政行为, 而行政关系主体由于过失行为造成行政相对人损害的, 可以适用《国家赔偿

法》,行政人员可采取强制措施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等等。第三, 客体不同。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法律关

系的权利义务所指的对象, 包括行为、物和精神产品。教育是影响人们的知识、技能、身心健康、思想品德

的形成和发展的各种活动。周文将教育行为仅仅局限于学校管理行为和行政机关的教育管理关系,显然

是将教育仅仅理解为学校教育, 而将教育法理解为行政权。教育的精神产品在实践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

要,行政规章、政策、领导人的讲话一般不属知识产权法保护之列,而教育精神产品如讲稿、演讲、表演、

论文等都受该法保护。影响人身心发展的因素最重要的可以说是精神产品, 精神产品是文明的结晶, 文

化的沉淀,是教育创造的成果,代代相传。

　　三、现代教育发展趋势也体现教育法地位的独立性

现代教育向终身教育、民主化、个性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对教育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以终身教育的要求看。终身教育改变了将学校当作教育活动的重心和个体学习的终点的传统

观念。在现代社会里,个体所需要的不仅是学校教育, 而且还需要终身教育。终身教育将家庭教育、社会

教育和学校教育连为一体。终身教育的推广,减轻了人们对文凭和学历的偏执,它更加强了教育的社会

性这一特征。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发展委员会在《学会生存》中建议“将终身教育作为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今后若干年后制定教育政策的主导思想”
[ 7] ( P240- 241)

。美国早在 1976年就颁布了《终身

学习法》,日本在 1988年也将“社会教育局”改名为“终身学习局”, 我国在“教育振兴纲要”中也提出了终

身学习的要求。终身学习的理念拓宽了教育研究内容的范围、广度、深度,确立了教育法的相对独立性。

其二,从民主化要求看。教育民主化主要包括教育权利和受教育权利的平等,师生关系的平等和友

善,教育参与和管理的民主化, 教育内容民主意识的渗透和民主能力的培养。《学会学习》一书中指出,

“教育即解放”,“教育能够是而且必须是一种解放”
[ 7] (P175- 176)

。重视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不仅是教学方

式改革的需要,也是培养健全人格的现代公民的途径。传统教育不重视公民自我意识的培养,已经发展

到非进行一场“素质教育”的革命不可了。教育再也不能以行政力量那样的“权力”为武器,将受教育者当

作机械的接受者。

其三,从国际化的要求看。国际化的发展,国际间的教育交流, 培养具有“全球意识”的“国际人”成为

各国教育改革的急需。人类的活动范围正在逐步世界化,经济领域的全球化现象,科学与技术网络的延

伸,直接影响各个部门。因此,人们不能仅仅局限于教育和文化领域对教育进行反思,教育应该帮助人们

了解世界和他人。国际化的趋势也体现了教育的公共性。

笔者认为,对教育法地位独立性的认识将直接影响我国的教育立法及教育法学学科的发展。如果将

教育法定位于行政法的一个分支,那么教育法的功能将一直被行政法包围着,体现不出其社会价值来。

目前,我国出版的大部分教育法的论著、教科书都以这种认识为出发点构建了理论框架,教育法研究领

域也就越走越狭窄。对部门法的划分,笔者认为部门法功能性因素应该予以重视,因为它体现了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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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该社会关系是具有特殊性的。就目前而言,考虑到行政因素的主导作用,将教育法列

于行政法之下也是可行的, 但不是一个隶属的分支, 而是具有其相对独立性的。随着改革的深入,笔者认

为教育法与行政法应该是同一层次的部门法。

注释:

¹ 由于历史原因,《义务教育法》制定在先,教育基本法制定在后,出现“子法”先于“母法”产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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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atus of the Education Law in the Legal System

GUO Chun-fa

( Quz hou B ranch, Zhej iang N ormal Univ ersity, Quz hou 324000, China)

　　Abstract: T he art icle mainly analyses the reason why the educat ion law is an independent branch law .

Considering the standard of how to divide the branch law , the division of the branch law should depend on

the social funct ion of the object to be regulated. The educat ion law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relat ion w ith the

society or community , w hich embodies the demand of the branch law as an independent one. It has been

unable to be simply regarded as an administrative law ; w hat is more important , the development t rend of

modern education has emphasized the feature of the publicity of the educat ion law .

Key words: Educat ion Law; Branch Law ; Publicity ; 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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